
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情况说明 

为了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，进一步巩固 2007 年公司在开展治理

专项活动中的成果，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公告的

通知》（证监公告[2008] 27 号）和上海证管局 6 月 30 日专题监管会

议的具体要求，公司董事会对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公司治理整改

报告中所列事项的整改情况进行了认真、全面地自查。现将整改自查

的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2007 年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与整改计划中所涉及问

题目前整改的情况 

我公司于 2007 年 8 月 7 日，经公司四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

公布了“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与整改计划”。（详见公司临

2007-034 公告），其中经自查，发现公司在治理方面有待改进的问题

有以下三点： 

1、 由于公司董、监事、高管多数是新担任的，他们对上市公

司应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认识需不断提高。 

2、 由于公司企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，公司原有的内控制度

和管理范围部分已不适应新的治理需要。 

3、 覆盖公司新老组织结构的《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》

尚未制定。 

以上三个问题的整改措施均在整改期限内完成。 

第一个问题，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，组织公司董监



事、高管分批参加了培训，并经过考核，获得了合格证书。同时，公

司还根据实际情况邀请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行业的专家与公司董、监

事进行沟通交流，加深了对相关职责和义务的理解；公司各位独立董

事还坚持到公司各子公司多次实地考察，增强了对公司情况的发言

权。 

第二个问题属持续改进性问题，将在第三点详细说明。 

第三个问题，公司组织董监事、高管及各主要管理部门的责任人，

认真学习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，并于 2007 年 10 月 28

日四届四次董事会上审议通过了“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

度的议案”，修订后的“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”已以公司文件

的形式下发公司各部门及子公司。各部门已认真按新制度执行，并要

求各子公司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。 

 

二、整改项目未完成的原因及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

经自查，公司不存在未完成的整改项目。 

 

三、对整改项目中持续改进性问题的整改效果及公司下一步的提

高计划 

由于公司在 2007 年下半年刚完成中船集团核心民品主业的重组

上市，公司的内控体系，需由过去单一的上市公司向控股型上市公司

转化，以适应新机制的要求。为此，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牵头，结合

本次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开展，逐步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全面、



系统的梳理，目前已修订或制定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

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议事细则》、《募集资金

管理制度》、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》、《投资者管理制度》、《独立董

事制度》等等内控制度 24 项。并要求各子公司根据公司下发的制度，

修订或完善与目前机制相匹配的内控制度。 

在本次自查中，本公司对照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 2007 年 12

月 28 日发布的沪证监公司字[2007]519 号文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上市

公司内审工作的通知》后发现，尽管公司已建立健全董事会审计委员

会，并按规定配备了成员，制订了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》，

明确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工作职责，但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

制度还未形成。尽管目前仅鼓励有条件的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自我

评估报告，但作为在证券市场上有一定影响的上市公司，理应在公司

治理方面做得更好。 

目前，公司正以下属控股子公司——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为试

点，聘请专业中介机构对其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制度进行全面、系统

的检查与优化，并设想最迟至明年，逐步推广到所有子公司，建立符

合控股型上市公司特点的公司内控体系框架。在全面建立控股型上市

公司内控体系框架的基础上，争取在明年年度结束后，编制“公司年

度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工作报告”，并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织完成年

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。 

 

四、本次自查发现的新问题 ，原因及整改措施 



无。 

 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

检查结果已于 2008 年 7 月 21 日经四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。 

 

上市公司治理规范化是公司健康发展和证券市场持续稳定的重

要保证。本公司将以本次专项治理自查活动为契机，以健全内控体系

建设为突破口，巩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中已取得的成果，完善问责机

制，规范关联交易，建立防止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长效机制，强化上

市公司敏感信息内部排查、归集、披露机制，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，

提高和深化公司的治理水平，以更优异的业绩回报全体股东，为维护

证券市场的稳定做出更多贡献。 

 

 

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08 年 7 月 21 日 
 
 


